2017年度上海戏剧学院信息公开网页修改需求

一、项目概要
鉴于在2013年的高校信息公开评估中，我校得分较低。现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推进本市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专栏标准化建设的指导意见》的精神要求对我院信息公开网页进行完善，开设网上互动等板块，以提高学校总评分。
二、技术要求
一方面对于篇目进行修改编撰，形成分库目录；一方面根据资料制作成条目存放于各分库目录，并且相同或不同条目都可根据筛选条件被检索；
从协同方面来说本系统需要分别给各系部撰稿人、编纂后台编辑及发布相关不同工作性质的群体使用，其中各系部撰稿人负责原始资料的录入、后台编辑成员负责编撰修改终稿制作。不同工作性质的使用人员需要分配不同的编辑权限，完成不同的资料编辑。
· 专栏建设，增加在线服务；
· 为编排体系建立相关链接以便同步更新；
· 设置以下几个版块窗口，并将现在已有窗口做排版格式的调整：各类统计数据；教学、科研管理，校企合作，学籍管理与学位评定办法；学生申诉途径与处理程序，干部任免，物资设备采购管理，基建维修工程管理等。
· 网上咨询、公示等互动窗口要有在主页面上的版块设置。
· 网页模板制作（5个） 根据原网站页面，制作新网站html模板。要求：每个模板制作出三个以上设计稿备选。
· 网站初始化（5个） 基于成熟网站群平台（Webplus）进行网站配置，包括：模板上传；栏目初始化；模板绑定初始化；
· 信息公开网论坛互动定制对话框调整
根据对于本系统需求的分析我们将系统划分为用户管理、目录管理模块。
1）	根据信息公开需要及时维护的特点，要求所有关于系统升级功能均应提供免费服务；
2）	免费提供接口；
三、服务要求
1) 根据学校要求，进行模板功能定制，设计，修改，初始化。根据《公开评议报告》得分项要求，跟进式修改。
2) 并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一般响应时间3个工作日之内，应急要求的响应时间1个工作日内。
3) [bookmark: _GoBack]提供两年免费售后服务，免费售后含跟进式修改。
4) 以上项目为人民币结算单位。
5) 完成时间：2017年6月30日前完成开发，并投入使用。
四、其它要求
1) 合格的供应商资格
· 供应商须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
· 供应商须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者其他组织；
· 供应商需具备软件开发资质； 
· 供应商须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 供应商须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 供应商近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无利用不正当竞争手段骗取中标，无重大经济刑事案件。
2) 需要与报价文件一起提交的资料
· 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证的复印件。
· 报价文件必须包含联系人、联系方式、公司地址，公司简介，近期类似项目案例；
· 项目需要提交的其它相关文件。
注：以上资料复印件必须加盖公章。报价单位的合格与否，将由联合采购小组决定。
